
[bookmark: _GoBack]关于推进自治区“福彩护童”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项目
“免申即享”的通知

各盟市民政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民政局，自治区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5〕18号）精神，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进一步加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权益保障，更加优质便捷地服务群众，现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项目“免申即享”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保障对象及标准
（一）发放对象
户籍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二）保障标准
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全国范围内（除港、澳、台地区外）遭受意外伤害导致伤残或入院治疗，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依据合同约定的保障内容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或意外医疗保险金等其他保险金额。
保费：参保儿童每人50元/年。
保障责任及保险金额以实际签订的保险协议约定为准。
二、办理流程
（一）免于申请
旗县(市、区)民政局组织基层儿童工作者结合入户探访宣传政策，与已纳入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儿童监护人、委托监护人或本人（年满18周岁）签订《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知情同意书》（附件1）。
（二）审核报送
各旗县（市、区）民政局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核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信息，并汇总参保人员名单填写《被保险人信息清单》（附件2），经盟市民政局审核后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知情同意书》（附件1）和《被保险人信息清单》（附件2）报送至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将参保人员信息提供至接受捐赠的社会组织，并签订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信息保密协议。
（三）购买保险
由接受捐赠的社会组织使用捐赠资金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并与承保公司签订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信息保密协议。承保公司出具保单后，接受捐赠的社会组织将保单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告知被保险人或者监护人，并做好存档管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规范开展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免申即享”工作，确保保险服务不断保、不漏保，持续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二）加大政策宣传。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购买意外伤害险情况列入自治区民政厅“幸福清单”。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结合入户探访，做好政策宣传，确保符合条件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得到及时赔付，接受捐赠的社会组织要协同承保机构集中开展宣传报道，让公众知晓保障对象、投保标准、理赔责任、理赔路径、保险公司服务热线等要素，不断提升公众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政策的知晓度和认知度。
（三）严格履职尽责。各级民政部门要协调接受捐赠的社会组织加强对理赔服务情况进行常态化回访、调研，准确掌握本地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理赔服务质量，对出现的不合规现象要及时采取有效工作措施，确保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四）强化信息保护。各级民政部门要强化保密意识，通过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方式处理困境儿童个人信息，应当依法进行，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处理、谁负责”的原则，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要严格按照《困境儿童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办法》（民发〔2024〕67号）有关规定，不得泄露困境儿童个人及其家庭有关信息，侵害困境儿童合法权益的，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置。

附件：1.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知情同意书
      2.被保险人信息清单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2025年11月24日     


附件1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
参保知情同意书

一、参保范围
户籍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二、参保标准
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全国范围内（港、澳、台除外）遭受意外伤害导致伤残或入院治疗，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依据合同约定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或意外医疗保险金。
投保标准：参保儿童50元/年。
保障责任及保险金额以实际签订的保险协议约定为准。
三、保障待遇
完成统一参保登记手续后可按规定享受意外伤害保险待遇。
四、参保意愿（请在相应选项前打勾）。
（一）参保（   ）
上述内容本人已知悉，本人自愿参加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意外伤害保险。
（二）不参保（   ）
上述内容本人已知悉，但因个人原因，本人自愿放弃享受由社会组织使用捐赠资金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和所带来的各种待遇。


监护人/委托监护人/本人（年满18周岁）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被保险人信息清单

	序号
	被保险人姓名
	证件号码
	监护人与被保险人
关系
	监护人姓名
	监护人证件号码
	电话

	例
	xxx
	150xxx
	父母/亲属/监护人/兄姐/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年满18周岁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无需填写监护人信息）
	xxx
	150xxx
	138xxx

	
	
	
	
	
	
	

	
	
	
	
	
	
	

	
	
	
	
	
	
	

	
	
	
	
	
	
	

	
	
	
	
	
	
	

	
	
	
	
	
	
	





